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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或“保荐机构”、 “保荐人”）

作为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对华康股份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一）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发生金额 2025 年预计金额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
购买商品 10,410.34 20,000.00

开化县瑞通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613.14 6,000.00

衢州鑫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关联方
接受劳务 7,591.10 8,000.00

开化县国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
接受劳务 735.34 1,000.00

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
购买商品 11.69 50.00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发生金额 2024 年预计金额

浙江大树舟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

糖醇类产品及

备用品
12.13 3,500.00

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
糖醇类产品 131.48 1,000.00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
糖醇类产品 0.3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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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鑫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关联方
糖醇类产品 15.03 —

公司 2025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额均在预计范围内，实际执行情况主要系公司

根据实际业务与生产经营需要进行调整。

（二）公司 2026 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计金

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购买商

品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
20,000.00 10,410.34 预计业务量增加

小计 20,050.00 10,422.03 -

出售商

品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
50.00 0.34 预计业务量增加

浙江大树舟康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
9,000.00 12.13 预计业务量增加

浙江沁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
4,500.00 - 预计业务量增加

小计 13,550.00 12.47 -

接受劳

务

开化县瑞通物流有限公司 6,000.00 2,613.14 预计业务量增加

衢州鑫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关联方
9,500.00 7,591.10 预计业务量增加

开化县国盛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
1,000.00 735.34 预计业务量增加

小计 16,500.00 10,939.58 -

活期存

款

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月均存款发

生额不超过

10,000.00

月均存款

1,789.65
预期存款增加

定期存

款

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月均存款发

生额不超过

10,000.00
- 预期存款增加

购买理

财产品

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
[注]

-
预期购买理财产

品增加

[注]：公司向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额度自 2025 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有效期内，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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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田启兵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宜宾市叙州区南广镇盐坪坝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12-15

经营范围：木糖、木糖母液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支持和产品售后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0%）、宜宾丝丽雅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宜宾雅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2025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9,405.20 万元，净资产 10,800.77 万元，营

业收入 10,619.43万元，净利润-379.42万元。

2、开化县瑞通物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开化县华埠镇华龙路 15号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08-02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配载）。

主要股东：陈华（持股 22%）、陈德孝（持股 20%）、汤胜春（持股 17%）、

方俊杰（持股 16%）、方苏州（持股 14%）、程新潮（持股 11%）。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亲属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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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069.25万元，净资产 533.25万元，营业收

入 2,809.42万元，净利润 181.31万元。

3、衢州鑫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陈德孝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华埠镇叶溪路 22号 B7二楼（自主申报）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11-13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站（场）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陈德孝（持股 60%）、吴世兴（持股 32%）、余海英（持股 8%）。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亲属持股。

2025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990.55万元，净资产 807.23万元，营业收入

2,510.06万元，净利润 55.82万元。

4、开化县国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余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华埠镇解放路 22号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12-1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设备大修、吊装起重；压

力管道、锅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机电安装，维

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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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余辉（持股 100%）。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亲属持股。

2025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17.88 万元，净资产 81.74 万元，营业收入

417.78万元，净利润-0.41万元。

5、浙江大树舟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双桥街道临港东路 167号 C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08-0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食品添加剂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包装服务；食品进出口；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

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保健

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苏州市捷睿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5%）、浙江华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0%）、山东大树达孚特膳食品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2025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924.43万元，净资产 941.46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58.54万元。

6、浙江沁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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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双桥街道临港东路 167号 B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05-22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食品添加剂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包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上海和沁经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0%）、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 40%）。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2025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85.12万元，净资产 282.65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7.35万元。

7、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庄红林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华埠镇永吉二路 8号

注册资本：29,954.612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07-15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债券回收；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从事银行

卡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凭有效《金融许可证》经营，

保险兼业代理险种详见《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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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德水担任董事的公司。

以上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公司关联方的定义。

上述各关联方均依法注册成立，合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前期同类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 2026年度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是为满足公司正常

经营所发生的出售商品、采购商品或服务及银行存款等关联交易。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

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

允的定价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公司拟与银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以市场化定价为原则，相关存款利率不低于

同期存款基准利率；向银行支付的其他费用，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公司

与上述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对公司

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权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批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日

常关联交易 2025年度的实施以及 2026年度的预计为公司实际业务与生产经营需

要，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

定关联交易价格，体现了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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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

2026年 4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陈德水、程新平、余建明、徐小荣回避表决。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

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的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相关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

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保荐人对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

计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宋亚峰 冯 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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